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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議 員 當 局 致 力 為 訪 港 旅 客 提 供 更 多 旅 遊 便 利

的最新情況。

海外旅客海外旅客海外旅客海外旅客

2 . 香 港 實 施 一 套 開 放 的 簽 證 制 度 ， 超 過 1 70 個 國 家 和 地 區 的 人

士 可 免 簽 證 訪 港 。 這 些 人 士 如 需 要 經 常 來 港 ， 可 申 請 “ 旅 遊 通 行

證 ” 1， 更 方 便 辦 理 出 入 境 手 續 。 此 外 ， 根 據 “ 亞 太 經 合 組 織 商 務 旅 遊

證 計 劃 ” 2， 參 與 該 計 劃 的 亞 太 經 合 組 織 成 員 國 的 國 民 可 透 過 類 似 的

安排免 簽證訪 港。 只有 4 0 個國 家的國 民須 申請簽 證來 港。在 二零 零

零年，來港的海外 旅客一共有 6 77 萬 人，其中大部分 (即 9 4 .5% )毋 須

簽證。

3 . 我 們 經 常 檢 討 簽 證 規 定 ， 務 求 既 方 便 旅 客 訪 港 ， 又 可 確 保 本

港維持 有效的 入境 管制和 保安。 自上 次在二 零零零 年五 月向議 員匯 報

最新情 況後， 我們 曾分別 於二零 零零 年十月 十四日 及十 一月十 八日 ，

給予斯 洛伐克 共和 國及捷 克共和 國免 簽證待 遇，兩 國國 民若留 港不 超

過 14 天 ，可無 須 簽 證。我 們會 因應情 況， 研究進 一步 放寬外 國國 民

的簽證規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旅 遊 通 行 證 的 有 效 期 為 三 年 ， 持 證 人 可 來 港 多 次 ， 每 次 逗 留 兩 個 月 。 管 制 站

如 設 有 香 港 居 民 櫃 位 ， 持 證 人 可 在 這 些 櫃 位 辦 理 出 入 境 手 續 。 申 請 人 必 須 有

真 正 需 要 經 常 來 港 ， 並 在 提 出 申 請 前 1 2 個 月 內 曾 五 次 或 以 上 訪 港 (往 內 地 或

澳 門 後 順 道 回 港 者 不 計 算 在 內 )而 無 不 良 紀 錄 ； 或 能 使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信 納 他

來 港 可 為 香 港 帶 來 實 質 利 益 。

2  持 證 人 可 在 三 年 內 多 次 免 簽 證 前 往 參 與 計 劃 的 亞 太 經 合 組 織 國 家 及 地 區 ， 每

次 可 逗 留 兩 個 月 並 只 須 辦 理 簡 化 的 出 入 境 手 續 。 在 香 港 ， 管 制 站 如 設 有 香 港

居 民 櫃 位 ， 參 與 計 劃 的 亞 太 經 合 組 織 國 家 及 地 區 的 持 證 人 便 可 在 這 些 櫃 位 辦

理 出 入 境 手 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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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需 要 簽 證 來 港 的 人 士 可 親 身 或 經 保 證 人 直 接 向 入 境 事 務 處 (入

境 處 )遞 交 申 請 (直 接 申 請 簽 證 方 法 )。 處 理 此 類 申 請 通 常 需 時 少 於 四

星期， 其中兩 星期 為往來 郵遞所 需時 間。申 請人亦 可向 其原居 地就 近

的 中 國 大 使 館 或 領 事 館 (下 稱 “ 中 國 使 領 館 ” )提 出申 請 。 居 於 或 身 處

內 地 的 申 請 人 則 可 向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駐 北 京 辦 事 處 (駐 京 辦 )的 入

境事務 組遞交 申請 。根據 我們的 經驗 ，中國 使領館 通常 在七天 內辦 妥

毋 須 轉 介 的 簡 單 簽 證 申 請 ， 而 駐 京 辦 可 在 三 個 工 作 天 內 辦 妥 有 關 申

請。

5 . 上述需要簽證的其 中約 30 個國家的 國民如打算在港逗留不超

過 14 天 ，中國 使 領 館及駐 京辦 可毋須 轉介 入境處 而向 他們直 接發 出

簽證。 至於其 他申 請，則 會轉介 入境 處辦理 。不過 ，除 少數特 殊情 況

外，這些 經轉介的 申請大 多可按簡 化的申請 程序處 理，即中 國使 領 館

或駐京 辦如在 轉介 申請後 14 天 內並 無 接獲 入境處 的反 對意見 ，便 可

直接發出簽證。

6 . 為 更 方 便 俄 羅 斯 遊 客 來 港 ， 由 一 九 九 九 年 一 月 十 八 日 起 ， 我

們推出 快速簽 證服 務，為 前往內 地旅 遊的俄 羅斯旅 行團 團員盡 快發 出

簽證， 以便他 們順 道來港 觀光。 根據 這項快 速簽證 服務 ，入境 處會 在

三個工作天內辦妥 逗留期限不超過 14 天 的簽證。

7 .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， 入 境 處 共 接 獲 12  282 份 由海 外 人 士 透 過 直 接

申請簽證方法遞交 的旅遊簽證申請，及另外 5  5 79 份 由 中國使領館或

駐京辦轉介的申請 ，當中約 90 %的申請可在四星期內辦妥，而一九九

九年有 85 %的申請 可在四星期內辦妥。入境處的服務承諾，是在收到

所需文件後六星期 內辦妥 80 %的入境簽證申請，由於部門的實際工作

表現超 越這個 標準 ，因此 ，由二 零零 一年起 ，入境 處提 高了這 方面 的

標準，承諾在收到 證明文件後四星期內辦妥 1 00 %的 入境簽證申請。

8 . 除 中 國 使 領 館 和 駐 京 辦 給 予 支 援 服 務 外 ， 貿 易 發 展 局 在 內 地

設立的 辦事處 亦為 有意申 請簽證 的人 士提供 協助， 向他 們派發 申請 表

和提供有關資料。

9 . 除 實 施 開 放 的 簽 證 制 度 和 審 批 程 序 外 ， 本 港 在 辦 理 旅 客 出 入

境手續 方面亦 是亞 太區效 率最高 的地 區之一 。我們 的服 務承諾 ，是 為

9 2 %的 機 場 旅 客 在 15 分 鐘 內 辦 妥 出 入 境 手 續 ， 以 及 在 3 0 分 鐘 內為

9 2 %使 用 其 他 管 制 站 的 旅 客 辦 妥 出 入 境 手 續 。 所 有 出 入 境 管 制 站 均 已

達到這個標準。在 二零零零年， 99 .0 %的 機場旅客可於 1 5 分 鐘 內完成

出 入 境 手 續 ， 較 一 九 九 九 年 的 98 .1 %增 加了 約 1 %； 至於 其 他 出 入 境

管制站，在二零零 零 年， 98 .7 9%的旅客可在 3 0 分 鐘內辦妥出入境 手

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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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地旅客內地旅客內地旅客內地旅客

1 0 . 內 地 居 民 可 透 過 “ 香 港 遊 ” 旅 行 團 計 劃 及 雙 程 證 計 劃 來 港 作

私人探 訪。過 去幾 年，內 地旅客 在訪 港遊客 中佔最 多數 ，一九 九九 年

全 年 ， 內 地 旅 客 約 有 320 萬 人 (包 括 過 境 遊 客 )， 平 均 每 天 約 8  7 0 0

人 。 二 零 零 零 年 ， 內 地 旅 客 人 數 增 加 至 約 3 80 萬 人 ， 平 均 每 天 約

1 0  3 00 人。

1 1 . 根 據 “ 香 港 遊 ” 旅 行 團 計 劃 ， 內 地 旅 客 每 次 來 港 觀 光 ， 逗 留

時間可 長達 14 天 。 在一九 九九 年，透 過“ 香港遊 ”計 劃到港 的內 地

遊客人數平均每天 為 922 人；在二零零零年首 1 1 個 月內，人數增加

至 1  22 7 人。

1 2 . 內 地 及 本 港 有 關 當 局 於 二 零 零 零 年 四 月 十 七 日 舉 行 定 期 檢 討

會議，並同意實施 多項改善措施，主要項目包括：

( a ) 每 年 名 額 由 54 7  50 0 人 增 至 73 0  000 人 ， 即 每 日 名 額 由

1  50 0 人增至 2  00 0 人。在某些繁忙的日子，例如農曆新

年 期 間 ， 每 日 的 名 額 可 按 需 要 增 加 ， 但 每 年 來 港 總 人 數

不超逾 73 0  00 0 人 ；

( b ) 指定內地旅行社的 數目會由四間增至 1 7 間 。這些內地旅

行 社 須 委 聘 本 港 代 理 機 構 負 責 在 港 接 待 事 宜 ， 有 關 代 理

機構須為香港旅遊 業議會成員；

( c ) 入境處將簡化參予 “香港遊”人士的入境手續；以及

( d ) 為 迎 合 短 暫 訪 港 遊 客 的 需 要 ， 有 關 旅 行 社 可 營 辦 為 期 一

至兩天的旅行團。

就 ( a )及 ( b )項 而 言 ， 入 境 處 已 準 備 就 緒 ， 一 俟 內 地 有 關 當 局 敲 定 實 施

細節，隨時可處理 新增的入境旅客，而 ( c )及 ( d )項 則已落實推行。

1 3 . 根 據 雙 程 證 計 劃 ， 內 地 居 民 每 次 來 港 探 親 ， 最 多 可 逗 留 三 個

月。在二零零零年 ，持雙程證來港的旅客平均每天有 1  1 8 8 人 。

1 4 . 商 務 探 訪 計 劃 於 一 九 九 八 年 三 月 正 式 推 行 ， 以 方 便 內 地 居 民

因私來 港從事 商務 訪問或 活動。 根據 這個計 劃，內 地居 民可向 公安 機

關 出 入 境 管 理 部 門 申 請 “ 往 來 港 澳 通 行 證 ” (通 行 證 )及 適 當的 簽 注 來

港。簽 注的類 別分 為有效 一次、 兩次 或多次 ，旅客 每次 來港可 逗留 7

或 14 天 。持商 務 簽 注來港 的人 數，在 一九 九八年 三月 至十二 月平 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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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 天 有 21 0 人 ， 一 九 九 九 年 增 至 73 6 人 ， 二 零 零 零 年 進 一 步 增 至

1  79 0 人。

台灣旅客台灣旅客台灣旅客台灣旅客

1 5 . 過 去 數 年 ， 台 灣 遊 客 的 人 數 在 訪 港 旅 客 中 佔 第 二 位 。 在 一 九

九 七 至 九 九 年 間 ， 來 港 的 台 灣 旅 客 每 年 約 有 1 90 萬 人 ， 平 均 每 天 約

5  20 0 人。在二零 零零年，訪港的台灣居民達 2 37 萬 人，即平均每天

約 6  50 0 人。

1 6 . 大 多 數 台 灣 居 民 使 用 入 境 處 簽 發 的 “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入 境 許 可

證” (許可證 )進入 本港。許可證分為三類，詳情表列如下：

類別 有效期 逗留期限 處理時間 費用 (元 )

一次有效 3 個月 1 5 天至 3 個月 1 5 個工作天 1 3 5

普通多次有效

( 1 6 頁 )

1 年 每次來港可逗留

1 4 天

5 個工作天 2 7 0

加厚多次有效

( 3 2 頁 )

3 年 每次來港可逗留

1 4 天

5 個工作天

(快速服務則

只需兩個工

作天 )

5 4 0

已採取的改善措施

1 7 . 政 府 在 過 去 數 年 一 直 致 力 作 出 改 善 ， 務 使 台 灣 居 民 來 港 更 為

方便。因此，許可 證制度已有多項改善，重點如下︰

( a ) 許可證持有人在本 港的逗留期限由七天增至 1 4 天 ；

( b ) 許可證的類別由七 種減至三種，以簡化申請程序；

( c ) 處 理 和 簽 發 許 可 證 的 工 作 均 已 電 腦 化 ， 處 理 多 次 有 效 許

可證申請的時間由 七個工作天縮短至五個工作天；

( d ) 加厚的多次有效許 可證，有效期由兩年延長至三年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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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由 一 九 九 八 年 六 月 起 ， 我 們 推 出 快 速 服 務 ， 為 旅 客 簽 發

有 效 期 三 年 的 多 次 有 效 許 可 證 ， 處 理 申 請 的 時 間 由 原 來

的 五 個 工 作 天 縮 短 至 兩 個 工 作 天 。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， 我 們

收到的申請平均每 天約有 42 8 宗；

( f ) 由 一 九 九 八 年 六 月 起 ， “ 台 灣 居 民 來 往 大 陸 通 行 證 ” (台

胞 證 )持 有 人 如 獲 得 內 地 當 局 簽 發 出 入 境 簽 注 ， 可 在 往 返

內 地 時 在 港 過 境 逗 留 七 天 而 無 須 另 外 申 領 入 境 許 可 證 。

在 一 九 九 八 年 六 月 至 十 二 月 ， 持 台 胞 證 過 境 的 台 灣 旅 客

有 24 9  36 3 人，即 平均每天超過 1  10 0 人 。在一九九九年

增至 2  00 0 人，在 二零零零年更增加至 3  0 95 人 ；以及

( g ) 由 一 九 九 八 年 六 月 起 ， 持 有 許 可 證 及 台 胞 證 以 外 其 他 認

可 旅 行 證 件 的 台 灣 居 民 ， 他 們 在 香 港 的 過 境 逗 留 期 限 由

原來的兩天增加至 七天。

以電子系統簽發許 可證的可行性研究

1 8 . 入 境 處 已 完 成 以 電 子 系 統 簽 發 許 可 證 的 可 行 性 研 究 。 這 項 研

究的目 的，是 希望 採用資 訊和通 訊技 術，把 處理許 可證 申請的 時間 大

幅縮短 ，令台 灣居 民訪港 更方便 。我 們現正 研究如 何落 實有關 建議 ，

並希望在本年擬定 實施細節。

保安局

二零零一年一月


